
盈江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2016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情况
（一）单位主要职能

根据盈政发[2015]216号文件规定，主要职能是（一）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承担规范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秩序的责任。拟订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的规章草案；制定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中长期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城镇建设资金项目投资计划并监督实施。（二）承担城乡规划管理责任。（三）承担城镇住房建设，保障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规范全县房地产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房地产市场的责任。（四）承担监督管理建筑市场，规范建筑市场各方主体行为的责任。（五）承担城市公用设施建设和管理的责任。（六）承担规范村镇建设的责任。(七）承担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的责任。（八）承担推进建筑节能、城镇减排的责任。（九）负责城乡园林绿化工作；承担城市环境卫生监督管理责任。（十）贯彻执行国家、省、州关于人民防空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制定本行政区的实施细则、办法和规章，对执行情况实施监督检查。根据我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结合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和人民防空战略建设的需要，拟订人民防空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十一）负责制订城市防空袭方案，监督检查防空袭方案和各项保障方案的落实。（十二）负责管理本级人民防空国有资产和人民防空经费，编制人民防空经费预算，组织人防应急和战备物资储备，对全县人民防空建设经费和物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十三）承办县委、县政府和上级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

盈江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内设 8  个职能科室，  1  个预算单位。
（三）人员构成

盈江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内设人员编制共计84    名，其中行政（含参公管理）编制 13  名，事业编制  66  名，工勤编制   5 名。
2015年末参加工资统发   3 人，包括在职   人，离休    人，退休   人。定额补助   3 人，其中遗属   3 人，其他    人，
（四）车辆构成

盈江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车辆编制共计 57 辆，末实有车辆计 57  辆，其中公务用车11    辆，特殊业务用车（环卫用车）   46 辆。
二、2016年主要工作任务
(一)办公室
织与协调、起草重要文稿，组织办理建议、议案、提案；协调局内各股室工作；负责管理机关工作人员考核和直属事业单位技术人员职称管理工作；负责局内安全、保密、户口、车辆管理和环境卫生工作；负责局党组织日常事务、纪律检查、工会、共青团、妇女、计划生育等工作；负责局机关和直属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干部职工教育培训；负责机关国有资产管理和日常财务工作；指导直属事业单位的财务工作和劳动工资；负责编报本局年度财务计划和年终报表；负责内部财务审计工作，参与制定行业财务、会计规章制度。
（二）盈江县城乡规划管理局负责城乡规划及城市勘测、城市景观、城市雕塑、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审查报批和监督管理；负责城镇总体规划及城镇各专项规划的审查、报批；负责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重大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的核发工作；负责城乡规划设计、城市勘测、城市雕塑设计、施工单位及个人的资质认证管理工作；承担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规划及专项规划的审查、报批及监督实施；会同文物主管部门负责历史文化名镇（村、街)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参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审查
（三）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中心。负责房地产市场的分析、监测、预警和调控工作；负责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的审查、申报工作；指导并监督住房专项维修资金的归集、管理和使用。负责房地产业市场的监督管理；拟订房地产市场监管措施；拟订房地产业的发展规划；指导城镇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和开发利用。
（四）建筑市场监督管理股贯彻执行建筑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拟订建筑业的发展规划；拟订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项目招标投标、施工许可、建设监理、合同管理、工程风险管理的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拟订工程建设、建筑业的行业发展、建筑施工机械备案管理的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负责建筑施工企业、建筑安装企业、建筑装饰装修企业、商品混凝土、建筑制品企业、建设监理单位、项目管理企业、工程建设招标代理机构、建设工程检测机构的资质认证、审查和申报；管理建筑业从业人员执业资格；拟订有形建筑市场管理、建筑业技术进步等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对州外、省外入县从事建筑活动的企业进行审查、注册登记和管理；对建筑工程的安全生产、建筑节能进行行业监督管理；组织或参与工程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调查处理；监督管理各类工程建设标准、定额的实施和工程造价计价；组织建设工程投资主体和有关部门审查建设工程竣工结算；负责建设工程项目的竣工验收和备案；负责建设工程造价纠纷的技术鉴定和行政调解。

（五）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股
贯彻执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依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对工程实体质量和工程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责任主体单位及质量检测单位的工程质量行为实施监督；承担全县范围内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和鉴定的责任；负责建材质量检测和监管工作；参与工程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调查处理；负责推行提高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水平的工艺技术和相关政策措施。
（六）瑞丽江—大盈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副科级）
负责拟订风景名胜区的发展规划并指导实施；负责风景名胜区的资源调查、申报列级、规划、建设、保护及管理工作；负责风景名胜区内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负责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的监督管理；负责国家级、省级风景名胜区内建设项目选址核准。
（七）人民防空工程股
制定全县人民防空工程管理规定和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组织建设人民防空指挥工程；负责全县人民防空结建工程建设项目的计划管理、技术管理、施工质量和定额管理工作；审查人民防空结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和设计文件，组织实施人民防空结建工程的竣工验收；负责人民防空工程的综合统计和技术档案管理；负责编制人民防空工程开发利用规划，检查指导全县人民防空工程平战结合工作，组织人民防空结建工程法律法规的执法监督；保护人防工程不受侵害；审核、上报人防工程报建、拆除、报废手续；开展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依法组织征收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并按城市防空需要组织建设防空地下室。贯彻执行国家及上级部门颁布的有关人防工程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负责本区域范围内人防工程质量监督和管理工作；

（八）人民防空指挥宣传股
负责全县人民防空组织指挥业务、宣传教育工作；拟订并适时修订城市防空袭方案及保障措施；制定人民防空专业队伍组织训练计划及初级中学人防教育计划并组织实施；制定疏散基地建设计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对重要经济目标进行防护，提出重要经济目标防护原则、标准和要求；承担国防潜力调查工作，组织群众及专业队伍防空袭演练；制定人防应急及战备物资储备计划并实施管理；负责人民防空知识的普及教育要求突出与部门年度收支紧密相关的工作。
三、收支预算说明
2016年收入预算总额为 1764。07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补助）  1764。07  万元。

2016年支出预算总额为 1764。07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补助）安排的支出 1764。07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414。07    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离退休人员经费等。项目支出350    万元。主要项目是城市维护、路灯电费，绿化费，环卫车辆运行费等）。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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